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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见血

社会观察 >>

新闻·凤眼时评

多挖掘继承中秋节的传统内涵
文 / 雷振岳
春节、中秋节等传统节

日，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生

产和生活过程中，总结出来

的文明和文化精华。在当下

这个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价

值多元的时代，我们需要与

时俱进，也要做好传统文化

继承，挖掘民族节日浓郁的

传统内涵。对中秋节而言，

我们要继承好以下文化内涵。

团圆。中国古人之所以选

择八月十五作为一个重大节

日，是因为八月的月亮特别

圆、亮，这就是“月夕”。团

圆是中秋节的重要内涵，月

亮是圆的，月饼是圆的，各

种水果是圆的，借助于中秋

节的团圆聚会，我们祈求家

庭幸福圆满。因为每个家庭

都是国家的化身，是最小的

国，家庭圆满了，整个民族

和国家，也就圆满了，这就

是所谓的“金瓯无缺”。在圆

满中创造其乐融融、齐心合

力的国家共同体、民族共同

体。让团圆成为中华儿女共

同的生活愿景、价值追求。

浪漫。中华民族是一个富

有浪漫因子的民族，我们可以

为七夕节想出牛郎织女的故事，

可以将玄奘取经的故事想象成

浪漫的《西游记》。所以，中

秋节也不例外，月宫小兔、嫦

娥奔月，就是我们内心的浪漫。

所以，这一天，我们放松心情，

吟诗弄月，载歌载舞，写出了无

数浪漫诗篇，“花间一壶酒，独

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

成三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

此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这些诗歌见证了我们的文

化想象力，也将单调生活装扮

得有声有色，让人生更为精彩，

让社会更有活力。

纯真。中秋节的月亮是明

亮的、皎洁的。在这样的环境

中过节，也意味着精神追求、

道德追求应该像天上的月亮一

样明亮皎洁。虽然当下有庸俗

化的倾向、市侩化的交易，我

们也要多进行自我过滤和净化，

让人际感情、精神发展、道德

发展，具有月亮的气质。照亮

自我内在，照亮社会和道德发

展的前路。

和谐。《礼记 · 祭法》中

记载：“夜明，祭月也。”根

据史籍记载，周代已有“中

秋夜迎寒”、“秋分夕月（拜

月）”的活动。我们将自然、

宇宙，摆放到令人敬畏的高度，

创造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我

们更通过人际沟通、送月饼等，

播撒吉祥祝福，创造更多家庭

和谐、朋友和谐、亲戚和谐、

社区和谐、村镇和谐、民族和谐、

国家和谐，让社会和人充满和谐

与圆满。

多挖掘继承中秋节的传统

内涵，让其释放出浓郁的传统文

化芳香。

“伴娘醉死婚宴”就该有人担责
文 / 张西流
针对海南文昌“伴娘婚

宴对饮白酒后不省人事送医”

视频事件，文昌市公安局工

作人员 9 月 12 日告诉澎湃新

闻，经初步调查，死者系酒

精中毒身亡，目前相关案情

以及赔偿责任正在调查、协

商中。律师表示，婚宴召集

者即新郎新娘以及同桌劝酒

者均要承担相应责任。

（9 月 12 日澎湃新闻网）
可以预料，如果本案死

者家属的权利得到有关部门

支持，争议会比较大，特别

是要求陪酒者及婚宴召集者

共同承担经济赔偿，社会反

响也会很强烈。

首先，愉快的结婚喜宴

和不情愿的死亡结果，让各

方均难以接受，要求同桌者

及婚宴召集者来赔偿，更难

以让各方接受。

勿庸讳言，我国法律没有

禁止成年公民饮酒，也不禁

止多人共饮。至于共同饮酒

是否构成侵权，要看饮酒的

具体情节和酒后产生的后果。

如果是非强制、礼节性劝饮，

被敬酒者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既不为法律所禁止，也为传

统和风俗民情所接受，一般

不宜界定为侵权行为。但以

下几种情形如果造成了严重

后果，相关人员应该担责。

一是劝未成年人饮酒；

二是强迫性劝酒，如故意灌

酒、用话要挟、剌激对方喝

酒，或者在对方已喝醉、意

识不清、没有自制力的情况

下，仍劝其喝酒；三是明知

对方身体状况不能喝酒，仍

劝其饮酒诱发疾病等；四是

未将醉酒者安全送达，如饮

酒者已经失去或即将失去对

自己的控制能力，神志不清、

无法支配自己的行为时，酒

友没有及时将其送至医院救

治或安全送回家中；五是对

酒后驾车未劝阻，等等。

就本案而言，伴娘过量饮

酒导致死亡，其本人是成年

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明知醉酒的危险性，却没有

控制风险，存在重大过错，

承担主要责任；新郎新娘作

为婚宴召集者，没有及时有

效阻止死者过量饮酒，且在

其醉酒后没有采取及时有效

的救助措施，也存在不妥之

处，承担次要责任；死者同

桌的劝酒者，特别是同死者

“赌酒”的那名男子，均应承

担一定责任。中国的酒文化

历史悠久，但从法律视角来

看，任何人，只要实施了过

错行为，并造成了严重后果，

那就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因

此，这个案件社会意义深远，

给平时喜好饮酒的人敲响了

警钟——饮酒有风险，劝酒

须谨慎。

文 / 司马童
 近日，网友 @zsx2004 向

江苏电视台《南京零距离》节

目反映，南京工业大学丁家桥

校区的宿舍 2 号楼男女混住。

上两楼住女生，下面住男生，

男女生交流密切！浴室一栋楼

只有六楼可以用，所以，到底

是男生洗还是女生洗？消息传

开，迅即引来热议纷纷。

（9 月 11 日《南方都市报》）
一直以来，反对大学里“男

女生住同楼”的理由，大致有

两条：一是担忧有男性把控不

住，“侵入”到女生宿舍；再是

怕同楼居住的女生们一时疏忽，

不慎“走光”。但实际上，这些

所谓的“不利一面”，通过学校

的加强管理，根本不应成为“因

噎废食”的牵强理由。其实，

对于“男女生住同楼”，非但不

必刻意以“宿舍紧张”等作实

施借口，完全无妨主动而为地

高调尝试。 

大学里的“男女生住同楼”，

的确有增进相互交流、培养健

康向上性格的明显好处。国外

的许多高校，在一幢宿舍楼的

男女生分楼层共住，则是普遍

现象。其常见的形式是，校内

宿舍往往由两个学生共享一间卧

室，几间卧室构成一个小区，小

区有公用的卫生和学习设施等。

显而易见，比起严格体现“男女

有别”的惯见做法，大学宿舍

这种有分有合的“混住”模式，

更能获取和谐交往的社区滋养。

乐见“男女生住同楼”的

社区滋养，这也不是夸夸其谈

的故作点赞。现实中不难发现，

有些大学生，尽管已到了成年阶

段，却依然不能很好地与异性

沟通和交往，说话易脸红、遇

人总躲闪，这是“异性沟通障碍”

的常见表现。

“男女生住同楼”可以高调

尝试。太多的实例足以表明，

培养大学生的健全人格，促进

学生间的积极互助，就不宜继

续因循守旧，总想着将一幢幢

宿舍楼变成自我封闭的“交往

孤岛”，而要适度“开闸”、合

理“通渠”，运用社区实践的有

益推手，让大学生们既能在共

同学习中增长知识，又能在“混

住”氛围下乐于沟通、增进合作。

毕竟，大学宿舍里的“社区滋

养”，其实也是将来走上社会、

待人接物的“提早实习”。

的确，除了高校和大学生对

“男女生住同楼”的努力推动，

众多家长也需着眼长远、热情

支持。不然的话，一面希望自

己孩子在大学里可以多得到素

质锻炼，一面又对“混住”模

式有可能带来的某些隐忧缺乏

宽容，那么学校方面又岂能放

心大胆地从善如流、敢闯敢试？

从某种角度看，来自社会的善

意鼓励，更显重要与必要。

文 / 犁一平
“买衣服有人陪逛街，选衣服有

人管搭配。找陪购很方便，不就是

几百块钱的事儿嘛！”家住山西省

太原市迎泽区的王女士是一名三十

出头的白领，“白天要上班，晚上回

去还要忙家里的事情，根本没有大

把时间去逛街，陪购可帮我解决了

大问题”

（9 月 11 日《法制日报》）
时代发展变化真快，居然兴起

了陪购师，其职业特点就是“一对

一”“陪人逛街”，为顾客推荐衣服、

化妆品、配饰等，所以专业陪购师，

又叫“陪同购物师”“时尚买手”。

听名字，就知道是一种“高端服

务”，收费还不低，每小时 300 元。

不用多想，能请得起陪购师的

人，一定是收入比较高，或者家境

比较好的人。但问题是，收入高的人，

往往文化层次高，有自己的欣赏水平

和购物观点，不需要请陪购师，兴许

陪购师的水平和眼光还不如当事人。

可见，并不是所有收入高的人都需要

请陪购师。同时，随着网购突飞猛进，

足不出户能够买到名牌，更不用说需

要请陪购师了。

那么，到底哪些人需要请陪购

师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三种人：

第一，暴发户。这个群体的收入与

知识并不成正比，但突然发达了，

又没有文化层次和欣赏水平，可是

又有钱，于是就要请陪购师替其选

购衣服、化妆品、配饰等；第二，

相亲一族。有的人拿不定注意，只

好请陪购师出马，搞定一次；第

三，陈焕生们。他们或通过特殊关

系，突然有了体面工作，需要换一

副好行头，但是初来乍到，人生地

不熟，也还没有历练出品位来，不

能入流，只得请陪购师帮忙。

可以说，需要陪购师的客户是

“小众”，而且有的人一次性选购了

春夏秋冬四季的服饰，对陪购师

而言，就是“一锤子买卖”。进而，

如果陪购师本身水平落后，眼光不

入流，甚至缺乏诚信，与销售商沆

瀣一气，从中提成，毁了名声，也

坏了行业规矩，那么这个行业就更

加难以受消费者欢迎，市场份额也

不一定能做大。因此，笔者认为，

陪购师注定不是一种大众职业，所

以，不要过于乐观，同时这个行业

的从业者要想有回头客，必须恪守

职业伦理，尊重消费者，以信誉和

品牌赢得消费者的认同。

监管不能缺位，初期要多指导，

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防止行业走偏

脱轨，坑害消费者，防止少数不良

从业者“污染水源”，这样，才能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也有利于保护

消费者的利益。再者，引导行业自

律，也是服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的需要，监管部门及时介入，也是

监管部门的职责，不可或缺。

新兴“陪购师”
能走多远

教育评弹 >> “男女生住同楼”可以高调尝试


